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流程图

事项编码： 法定期限： 10—20 日内
办理部门：邓州市环境保护局 办理地点：邓州市环境保护局
服务电话：0377-62194877 监督投诉电话：0377-62194866

建设单位申请行政许可

网上申请、环保局受理

承办人审核

主管领导审核

拟批准公示

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决

定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

面决定，说明理由并告知

原因及整改要求。

反馈

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退回并

告知；材料不齐或者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不予受理，1日内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

内容。



备注：

申请人提交的材料

1.建设单位正式申请文件（有公章的扫描件）。

2.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（报批版）（有公章的扫描件）。

3.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（报批版）纸质件。

4.公众参与情况（报告书项目）。


